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》编辑部

论文著作权转让合同授权书
甲方(全部作者)：

乙方：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》编辑部

甲﹑乙双方就论文著作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:

1. 甲方是论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以下简称“该论文”)

确认作者的排名顺序同论文稿件上的顺序,并且全体作者对此没有异议。

如果在作者署名的正确性或排列顺序上发生问题,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
2. 甲方保证该论文为其原创作品并且不涉及侵权、一稿多投和泄密问题。若发生前述问题，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
3. 甲方自愿将其拥有的对该论文的以下权利转让给乙方:

(1)汇编权(论文的部分或全部); (2)翻译权; (3)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; (4)发行权; (5)信息网络传播权。

4．本合同第3条所转让的该论文的5种使用权，转让地域为世界各地。

5．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况外,在本合同第3条款中转让的权利,甲方不得再许可他人以任何形式使用, 但甲方本人可以在其后继的作品中引用该论文(部分文字或图表)或将其汇编在非期刊类的文集中。若甲方按前述方式使用了该论文，应将使用情况通知乙方。

6．乙方在收到甲方论文稿件后90日内将通知甲方稿件处理情况。若甲方收到的是退稿通知，则在甲方收到该通知时本合同自动终止。

若超过90日甲方没有收到乙方的通知，则甲方可以自行处理该论文，本合同自动终止。

7．该论文在乙方编辑出版的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》期刊上（不论以何种形式）首次发表前，乙方将按每一个版面300元收取方式向甲方收取一次性发表费。

8．该论文在乙方编辑出版的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》期刊上（不论以何种形式）首次发表后，乙方在期刊出版后的65日之内向甲方支付一次性稿酬，并赠送样刊和（或）抽印本。付酬标准采取每一个版面支付100元的方式。

9. 其他未及事宜,若发生问题,双方将协商解决;若协商不成,则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。

10．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有效期限同该论文著作权（财产权）保护有效期或本合同第６条规定的该论文著作权转让期限。

甲方（全部作者）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

　　  　　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于　　　　市   

